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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 会 第 四

十 一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5年12月10日

笫111次全体会议

40/95.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

合作会议

大会，

重申19 77年 12 月8 日第3 2/50 号决议的各项原则

和规定，

回顾其此后通过的 19 78年11月2日第33 /4号决

议、 19 79年11月29 日第34/63号决议、 l980年12月5

日第35 /112号决议、 198 1年12月9日第36/78号决议、

1982年12月17日第3 7/16 7号决议、 1983年12月14 日

第38/60号决议和1984年12月13日第39/ 74号决议，

注意到联合国促进核能 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 筹

备委员会在其第 六届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， 在

委员会主席指导下， 进行闭会期间的正式的政府间工

作；筹备委员会成员和其他感兴趣 的会员国均可参加

这个工作组； 工作组将及时完成审议工作， 以将其报

告提交1986年11月10日至2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筹备

委员会第 七届会议审议，念

又注意到 筹备委员会基于实际考虑重新审议该联

合国会议日期问题时 决定 ， 会议应于 198 7年3月23

日至4月 10日在日内瓦举行 ； 重新审议会议日 期是

基于以下谅解 1 这并不等于在实质上重新提出开会时

机 的问题，＠

1. 赞同联合国促进核能 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

筹备委员会第 六届会议报告中所载的各项 结论 和 决

定， 包括筹备委员会第 七届会议日期为 1986年11月

10日至21日， 以及 联合国促进核能 和平利用国际 合

作会议的新日期为 198 7年3月23日至4月 10日 ；

＠见＜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四十届会议，补编第47号》CA/40/ 
47)， 第25段。

2. 褒示赞赏筹备委员会主席和会议秘书长根据

大会第39/74号决议第3段所作出的努力；

3. 满意地注意到会议 筹备工作的进展， 井请会

议秘书长继续进行筹备工作；

，1. 请国际原子能机构、 各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系

统其他有关组织将它们对会议提供的文件进行必要的

适当修订 和增编， 以对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 进一步的

贡献， 同时铭记 大会第39/ 74 号决议第 7段 ， 并参照

筹备委员会成 员在第六届会议上提出的意见；

5. 请所有国家积极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， 并尽

快提供大会第36/78 号决议第9 段以及 会议秘书长在

1984年3月 分发 的沛及面广泛 的问题单中所要求提供

的资料；

6. 决定把题为“ 联合国促进核能 和平利用国 际

合作会议 ”的项目列入第 四十 一 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大会，

1985年12月12日

笫114次全体会议

40/96. 巴勒斯坦问题

A 

回顾其 19 75年11月 10日第33 76 (XXX)号决

议、 19 76年11月24日第31/20号决 议、 19 77年12

月2日第32/40 号决议、19 78年12月 7日第33/28号

决议、 19 79年1.1月29日第34/65 A和B号决议和12

月 l2日第34/65 C 和D号决议、 1980年7月29日第

ES- 7 /2号决议、 1980年12月 15 日 第35/169号 决

议、 198 1年12月 10日第36/120 号决议、 1982年4

月28日第ES - 7 / 4号决议 ，1982年6月26日 第ES-

7/5 号决议、 1982年 9月24日 第ES- 7 /9 号 决议、

1982年12月 10日第3 7/86 A号决 议、 1983年12月

13日 第38/58 A号 决 议 和 1984年12月 11日 第39/

49 A号决议 ，

审议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

报告，＠

＠同上， 第41段。 令同上， ＜补编第 35号）（A/40/3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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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惠懈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审议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

为执行大会指定的任务所作的努力； 报告， $

2. 赞同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第16 3至17 2段内的 特荆注童到该报告第1 35至150段内的有 关资
各项建议， 并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，对千大会第三十 料，
一届会议及以后 各届会议 一再核准的委 员 会 各 项 建

议， 尚未采取行动；

3. 嫡委员会继续审查有关巴勒 斯 坦 问 题 的 情

况，审查＜实现巴勒斯坦权利行动纲领”9的执行情况，

并适时向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和建议；

4. 授权委员会继续作出 一 切努力以推动其建议

的执行， 如在其认为适当时派遣代表或代表团参加各

种会议， 并就此事向大会第四十 一届会议和以后 各届

会议提出报告，

5. 溃委员会在 各非政府组织促使国际社会了解

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事实方面， 并及在创造更有

利于彻底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建议的气氛方面， 继续同

它们进行合作并且采取必要步骤，扩大同这些组织联

系，

6. 演根据1 948年1 2月11 日 大 会 第1 94 (1II)

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以及联合国

其他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机构同委员会充 分 合 作，

在委员会提出要求时， 向其提供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和

文件，

7. 决宣将委员会的报告分发给联合国的所有主

管机构， 促请它们按照委员会的执行方案适当地采取

必要行动，

8. 漕秘书长继续向委员会提供 为执行其任务所

需的一切便利。

1985年12月12日

第114次全休会议

B
 

大会，
-.，一-

@＜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， 日内瓦，1983年8月
29日至9月7日＞（联合国出版物， 出售品编号, E.83.1.21), 
第一章，B节。

回瞩其1 977年1 2月2日第 32/ 40B号决议、1 978

年1 2月7 日第 33/ 28C号决 议、 1 97 9年1 2月1 2日第

34/65D号决议、 1 98 0年1 2月15日第35/16 9D号 决

议、 1 981年1 2月1 0日第36/1 20B号 决 议、 1 98 2年

1 2月1 0日第37/86B号决议、 1 98 3年1 2月1 3 日 第

38/58B号决议和1 984年1 2月11日第39/ 49B号 决

议，

1 . 赞赏地注熏到秘书长遵照大会 第39/ 49B号

决议所采取的行动，

2. 请秘书长确保秘书处的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

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协商， 并在

该委员会指导下， 继续执行大会第32/ 40B号决议第1

段、 第34/65D号决 议 第2 (b)段、 第36/1 20B号 决

议 第 3段和第38/58B号决议第2 和第 3段所规定 的

任务，

3. 还清秘书长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提供必要

的资源，以完成其任务， 并扩大其工作方案， 特别是

增加各非政府组织的会议， 以便提高对有关巴勒斯坦

问题的事实的认识， 并为充分执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

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建议创造更为有利的气氛，

4. 又溃秘书长确保新闻部和秘书处其他单位继

续提供合作，使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能够执 行 其 任

务， 并充分报道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方面，

5. 清 各国政府和各组织对巴勒斯坦入民行使不

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执行任务给

予合作，

6. 赞赏地注重剽会员国每年于11 月29日采取

行动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 ， 并为此发行特别

邮票。

1985年12月12日

第114次全体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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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，

审议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

报告，＠

特别注意到报告第 15 1至162 段所载的资料，

回顺其 19 83年12 月1 3日 第38/58E和 1984年

12月 11日第39 /49C号决议，

深僮在提高人们注意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

建立巴勒斯坦独立主权国家的不容剥夺权利方面， 在

世界各地传播确实全面的新闻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机构

的作用仍然极端重要，

1. 赞赏地注重到秘书处新闻部遵照大会 第38/

58E和39 /49C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；

2. 请新闻部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

委员会充分合作和协调， 继续其 19 86 -19 8 7 两年期

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新闻方案， 尤 其要：

(a) 传播联合国系统一切关千巴勒斯坦的活动

的新闻，

(b) 继续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事实和发展的

出版物增订新资料，

(C) 出版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各方面一—包括以

色列对其占领领土中阿拉伯居民人权的侵犯行为一一

的小册子 1

(d) 扩大其关千巴勒斯坦问题的视听材料， 例

如摄制一部新影片， 特别制作一系列无线电广播节目

和电视广播，

(e) 组织前往该地区的记者调查团，

(f) 为记者组织区域性和国家性座谈会。

1985年12月12日

第114次全休会议

D 

年 12 月11日第39 /49D号决议， 其中表示赞同举 行

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，

重申其第39 /49D号决议， 其中请秘书长同安令

理事会协商， 继续为举行该会议作出努力，

审议了19 85年2 月26日安全理事会主席对秘书

长的答复， 其中就该会议 称“在这种情况下， 安坪会

成员请秘书长参照大会第39 /490号决议采取他认为

适当的任何方式就此问题继续进行协商” ,@

再次审议了秘书长 19 84年 3月 13日急 和19 84句曲

9 月 13日念的两个报告， 除其他外， 他说，显然可以

从以色列政府的答复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答复中乔

出， 这两个国家无意出席拟议举行的会议， 并对该两

国政府继续持否定立场和无意重新考虑其对会议的\/

场表示遗憾，

审议了秘书 长 19 85年 3月1 1日 ＠和19 85年］（）

月22日＠ 的两个报告， 其中提到他一年来为召开会

议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和遭遇到的种种困难，

听取了许多国家代表， 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

表的建设性发言，

注意到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和

其它国家对于召开会议的积极立场，令

又注意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立场是谴责无论是

国家还是个人犯下的一切恐怖主义行为， 包括以色列

对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民族犯下的恐怖主义行为，

仓见A/40/168 - S/17014, 第3段。 印本见＜安全理事会
止式记录， 第 四 十 年，1985年1月、2月 和3月份补编>, S

17014号文件， 第3段。
急A/39/130 - S/16409。 印本见＜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第

十九年，1984年1月 、2月和3月份补编＞， S/16409号文件。
@A/39/130/Add .1- S/16409/Add.1。印本见＜安全理事会

止式记录， 第三十九年，1984年7月、 8月和9月份和补编》，
S/16409/Add.1号文件。

© A/ 40/168 - S/17014, 第2段。 印本见＜安全理事会仆
式记录， 第四十年，1985年1月、2月和3月份补编＞，S/17014
另文件。

大会， ＠A/40/779 - S/17581和Corr.I。印本见＜安全理事会正式
记录， 第四十年，1985年10月、 11月和12月份 补 编), s 

回瞩其19 83年12 月1 3日 第38/5的号 和 19 84 17581号文件。



5 6  大会－第四十届会议

再壹重申深信召开该国际会议将是联合国对达成

全面、 公正、 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重大贡献，

1.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；

2. 重申大会赞 同根据其第38/58C号决议的规

定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；

3. 强调 各国政府迫切需要 作出更多建 设 性 努

力， 务求不 再迟延召开该会议，实现其和平目标；

4. 确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阿以冲突的根源I

5. 戛求以色列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重新考虑 其

关于召开该国际会议以实现中东和平的立场 1

6. 请秘书长 同安全理事会协商， 继续努力，以

期召开该国际会议， 并向大会提出报告， 至迟不超过

1 986年3月1 5 日 1

7. 决定在其第四十 一届会议审 议秘书长关于本

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。

1985年12月12日

笫114次全体会议

40/97． 纳米比亚问题＠

A 

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所造成的局势

大会，

回顾其1 966年1 0月27日第2145 (XXI)号决议，

其中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， 并将该领

土交由联合国直接负责，

特别回顺其1 967 年5月1 9日第224 8 (S-V) 号

决议， 请大会决议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

米比亚独立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，

还回顾大会1 960年12 月14 日载有Q给予殖民地

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》的第1514(XV)号决议，

审查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， ＠

＠参看1节， 脚注8, X节， B. 6，第40/409号决定。

＠《大会正式记录， 第四十届会议， 补编第24 号》(A/401
2 4 )。

还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

况特别委员会报告的有关 各章，＠

又回顺其他宣告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为非法的

决议和决定 ，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1 97 0年7 月2 9日第

2 84 (1 97 0) 号决议以及 国际法院1 971 年6月21 日的

咨询意见，＠

铭记着1 986年将是大会1 966年1 0月27日结束

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的二十周 年， 并表示严重关

切在过去这段时期内南非蔑视大会的决议和决定继续

非法占领纳米比亚，

又回顺大会1 973年12 月12日第3111(XXVIII)

号及 1 97 6年12 月2 0日第31 /14 6号和第31 /1 52 号

决议，大会在此两 项决议中特别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

织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 真正代表， 并给予该组织以

观察员身分，

再回顺 大 会1 981 年9月1 4日第ES - 8/2号和

1 981年12 月1 0日第36/121B号决议，其中要求各国

个别地和集体地立即停止 同南非的一切来往，以为从

政治上、 经济上、 军事上和文化上彻底孤立南非，

注意到安全理事会1 985年6月1 9日第566 (1 985)

号决议， 安理会在该决议中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设

立所谓的临时 政府， 并宣布该行动为非法，从而完全

无效，

还注意到1 985年4 月1 9 至21 日在新德里召开的

关于纳米比亚问题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

的“最后文件》§八 985年5月13日至17日给予殖民

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在突尼斯

举行特别会议所通过的 《关于纳米比 亚 问 题 一 致意

见》'@1 985年6月7日纳米比亚理事会在维也纳举行

特别全体会议通过的《维也纳最后文件》'@1 985 年7

月4日至 6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举行非洲

统一组织非洲解放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通过的

＠同上，《补编第2 3号）（A/40/ 23) ， 第－至二；、fL 、 -L 、

九章。
@（国际法院判例汇编(1971年））（英文本）第1 6页 ； 咨询

意见 1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(1970)号决议继续衍引纳米
比亚（西南非）对各国的法律后果”。

8A/ 40/307 - S/ 17184和Corr.1，附件。




